附件3-
厦门市海沧医院担架员要求
服务方应保证每个急救值班服务组全天24小时均至少有1名担架员在岗，不得误班、脱岗。此外，服务方应留有机动人员，以保证合理安排各担架员轮休，在遇到突发事件时，也确保能够有其他符合院方要求且经过院方岗前培训的担架员前来应急，满足院方院前急救工作的需求。
[bookmark: _GoBack]担架员在院方医务人员指导下承担院前急救搬抬病患、急救担架等工作，以及急救站点和救护车厢内卫生打扫保洁工作。
急救担架员由服务方管理，同时接受院方的监督管理。担架员值班时间及交接班时间由服务方自行安排，但不得影响院方的正常工作。服务方应于每月25日前将下月担架员排班表及花名册向院方人事部门报备。
担架员值班时必须统一着装（工装由服务方公司提供，工作服颜色款式须经院方审核同意)。担架员上班应提前15分钟到达相应的急救站点，以便做好交接班工作，做好担架的例行检查，做好出车前的准备。以便应对任何急救工作。每日到岗、离岗时均需进行考勤。
担架员职责要求及工作流程：
在熟悉工作规范和岗位职责的基础上，担架员应突出掌握如下工作流程及遵守相关要求：
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院方的各项规章制度，遵守《院前急救担架员管理制度》及《急救中心担架员奖惩条例》。如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则不得继续从事院前急救担架员工作。
自觉遵守院方的工作纪律、安全、管理等制度，接受院方监督、检查。如有违反，院方有权要求服务方对其员工进行处罚和（或）要求服务方对相应员工进行更换，且该部分处罚费用院方有权直接在支付服务方的服务费用中扣除。不足以扣除的部分，服务方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工作中自觉维护院方形象，不得有影响院方形象的言行。一旦发现有影响院方形象及声誉的言行，院方有权立即要求服务方更换该名担架员，由服务方在院方规定的时间内另外安排人员上岗。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规范，在急救站点医生的领导下做好本职工作，服从值班医生指挥。
遵守院方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得误班、脱岗。上班应提前15分钟到相应的急救站点，与上一班人员做好交接班工作，做好担架的例行检查及一切出诊前的准备，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医务人员汇报。下一班人员未到，上一班人员不得离开值班岗位。
值班时一律穿着规定的工作服，衣着整洁，不得穿拖鞋、短裤出车。
自觉维护工作场所卫生，禁止随地吐痰。不允许在工作场所吸烟、打牌、聚赌，不得打架斗殴，酒后不得上班，工作时间内不得饮酒。严禁在站点做饭。违反院方规章制度者，按院方相关处罚条例给予处罚。
接到出诊指令，要立即随急救人员出诊。每一趟接警，必须跟随急救人员一同出车，不得拒绝及推诿出车。
在出警过程中不准吸烟、不准大声喧哗。不得闲聊或谈论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不得影响医务人员的诊治工作。
到达现场后，担架员必须携带担架，必要时需协助医务人员携带医疗设备。送至病人家中或现场。要做到镇定自若、声调柔和亲切，动作灵活、稳重、自信，使患者及亲属感受到体贴和关怀。
积极参加业务、安全及急救知识等技能学习，不断提高职业道德修养和自身素质，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现场急救时担架员应做好搬运伤病员的准备工作，听从医护人员的指令，积极抬抱病人，配合医护人员及驾驶员完成急救任务。
在搬运患者的过程中，如果医生没有特殊安排，担架员应独立承担起抬担架一端（患者头侧）的任务。无法承担此项工作者，服务方应予以调换人员。
执行院前急救任务时，如果救护车上没有患者，担架员坐在后车厢。
返回站点后协助相关人员做好车厢内的整理工作，准备好担架、软担架等物品，做好下一次的出车准备。平时要细致检查担架、软担架等物品，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给医护人员。
做好站点医生安排的其他工作，完成院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出的其他工作要求。
爱护公物，保管好车上的器材和工具，并做好防火防盗工作。若损坏院方的医用物品以及设备等财物，服务方及服务方担架员应照价赔偿。
院方为担架员提供值班工作时间内的休息场所，担架员班外时间必须离开急救站点，不得在急救站点留宿，院方不对担架员提供工作餐。
院方为担架员提供必需的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医用物品及设备，以及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设施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

服务方员工培训管理与计划：
培训前动员
服务方应做好担架员的思想工作，在培训前先确认员工愿意成为进一步服务社会的担架员，使其转变观念，让他们认识到掌握这些技能，是对他们的重视，作为直接参与抢救工作的人员，掌握一些基本的抢救知识和操作是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能用之于救死扶伤，是一种高尚行为，能充分发挥自己在院前急救中的作用，提高自我价值提高。同时要尊重和鼓励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大家的真诚协作关系。
掌握心肺复苏术操作：
服务方应让担架员能了解心肺复苏术的意义。心肺复苏是一项简单易掌握的急救技术，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对病人是安全的，可直接挽救病人的生命。同时培训担架员对心肺复苏术操作的动手能力，如何才能做好胸外心脏按压有效，人工呼吸有效。要求反复练习，熟练掌握。
培训担架员认识救护车上的各种抢救仪器、设备和用物。
服务方应给担架员介绍救护车上的抢救仪器、设备和用物的名称、固定摆放位置。要求熟记并能在最短时间内能找到相应的抢救用物。
培训担架员搬运病人时的注意事项和意义：
如何保证病人在转运过程中的迅速、.安全，掌握搬运的技巧十分重要。如心梗的病人的制动，病人心衰的半坐卧位等需要担架员掌握。
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及职业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行。
改进与提高：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不足，服务方除了要求服务人员积极配合院前急救的的各项业务培训外，还需不定期要求专业人士进行业务提高及行业知识相关培训。并做好培训记录，记入培训记录卡。
责任和权利
合同期间，服务方须按院方要求向院方提供身体健康、体力充沛的男性担架员，年龄18-50岁，持健康证，经院方专业岗前培训后方可上岗。服务方还应提供担架员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院方与服务方派遗的担架员不构成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其他合同关系。本合同的任何内容不应被视为或解释为甲乙双方之间或院方与服务方派遗驻场的担架员之间具有劳动关系。服务方须为所有上岗的担架员购买工伤、意外伤害等保险，并定期组织担架员进行健康体检。担架员在院方工作期间，因工致残或死亡的，由服务方根据相关政策法规承担工伤认定申请和劳动能力鉴定申清等相关手续的办理以及相应协调工作。工伤认定申请和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结束后，由服务方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承担用人单位的义务，负责工伤基金补偿外的经济补偿等，并按有关规定执行。若服务方派遣驻场的担架员非因院方原因发生任何人身或财产损害，由服务方自行负责和处理，院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担架员在非工作期间由服务方管理，由此产生的任何责任均与院方无关。
担架员搬运病人时应在医生指导下，根据病情特点做好搬运工作：在病人上下担架时，必须应至少有一人从旁协助，保持担架平稳、安全，严防病人从担架上摔落。
在服务期内，如遇到因服务方或担架员的原因而给院方或第三方造成损害的，服务方应承担赔偿责任。若院方因此先行对外赔偿的，院方有权就其遭受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向服务方追偿。
遇到请假缺人或突发事件缺人的情况，服务方应对请假或突发情况造成的确认情况进行人员调配，确保有符合院方要求的人员在岗。担架员脱岗由服务方承担相应的责任，院方有权按人均单日收入标准的双倍从支付服务方的服务费中进行扣除。不足以扣除的部分，服务方仍应承担赔偿责任。
担架员人为损坏医用物品及设备需照价赔偿。
服务方及服务方参与本合同项下服务内容的所有人员应对与院方有关的全部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制度、运营情况、内部政策)以及因开展本合同项目服务内容所接触到的全部材料和获取的资讯（包括但不限于患者信息、突发事件、临时规定）进行保密，未经院方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其他方泄露或披露。保密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保密范围内的信息成为公知信息或依法要求披露之日止，本合同解除或终止后，本条款继续独立有效。若服务方或服务方员工违反本条款的，视为服务方违约，院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要求服务方在院方规定的时间内退还院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按合同总价的20%向院方支付违约金同时还要赔偿因此给院方造成的损失。
院方不履行合同的，服务方有权追究违约责任。
服务方应依法维护担架员的合法权益和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服务质量承诺
为保证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服务方必须把提升担架员的素质与能力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除严把入职关外，并注重对项目人员的培训与教育，加强绩效考核。
依《担架员职责要求及工作流程》、《院前急救担架员管理制度》、《急救中心担架员奖惩条例》及院方的管理要求，完善担架员服务管理制度及提升担架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严格依双方商定的合作协议，为需求单位提供优质的服务。
为规范服务流程，改进服务质量，服务方须配合院方定期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针对有关问题进行书面信息反馈，并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完善。

